附件2
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和学校办学的内涵发展，落实品质教育理念，推动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嘉定区教育局决定启动嘉定区教育科研成果推广项目——燎原计划，为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推广的成果要求与来源
1．推广的成果应当反映学校管理、德育实践、课程与教学、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等领域的先进经验，能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2．推广成果必须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在推广过程中具有可再创造性。
3．推广成果的来源主要有：获区及以上教育科研成果奖或被区及以上教育科研管理部门鉴定为优秀等级的教育科研课题，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教育优秀行动项目、学校办学实践中积累的优质资源等。

二、推广成果的申报与确定

4．推广成果的申报形式主要有：学校申报、联合体申报、民间团体申报、个人申报。不论采用何种形式申报，申报主体都必须按要求填写教育局统一印发的《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推广成果申报表》，并接受教育局组织的成果资质鉴定。

5．教育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成果进行资质鉴定。凡通过鉴定的成果，由教育局公示并纳入《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推广成果目录》发布。

三、成果使用学校申报、确认及经费支付

6．各学校可自愿按照《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推广成果目录》，选择需要的推广成果，并填写《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推广成果使用申请书》，由教育局组织人员对成果使用学校进行确认和公布。不同学校可以共同使用同一项成果。

7．成果输出学校和成果使用学校必须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契约期为1至2年。成果输出学校负有为成果使用学校提供指导和培训的义务，制定相应的指导和培训的方案。协议一式3项，双方学校和管理部门各1份。
8．成果使用学校按照教育局要求及成果输出学校的指导与培训预算，向成果输出学校支付成果使用经费。教育局组织人员对成果使用效果进行评估，并按评估水平等额或差额补贴成果使用学校成果使用经费。

四、成果使用效益考核及奖励

9．在协议完成后，教育局组织人员对成果使用学校和成果输出学校、团队或个人进行成果使用效益鉴定。凡在成果使用过程中取得再创造性成果、使用效益显著的成果使用学校及负责人，由教育局给与表彰和奖励；成果输出效益显著的学校、团队或个人由教育局另行表彰和奖励。

五、组织机构与申报方式
10．教育局燎原计划的日常管理由嘉定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师进修学院科研室）负责。

11．教育局定期进行成果资质鉴定，并发布《嘉定区教育局燎原计划推广成果目录》，有关提供和使用成果学校根据具体通知要求做好申报工作。

12．本方案未尽事宜由嘉定区教育局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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